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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

和限用类特殊适航证颁发和管理程序

1.总则

1.1 目的

本程序规定了自制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和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

颁发和管理程序。

1.2 依据

本程序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

规定》 (CCAR-21)制 定。

1.3 相关文件

(1)民 用 航 空 器 及 其 相 关 产 品 适 航 审 定 程 序

(AP-21-AA-2008-05R2) ;

(2)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of Aircraft and Re1ated

Products, FAA Order 8130.2G~CHG1, 2012-07-02;

(3) CertifiCation and Operation of Amateurˉ Bui1t Aircraft,

FAA AC20-27G, 2009-09-30;

(4) Amateurˉ Bui1t Aircraft and U1tra1ight F1ight Testing

Handbook, FAA AC 90-89, 1995-05-24。

1.4 背景说明

自制航空器指主要部分 (5O0/o以 上)由 个人制作和组装、并且仅为

了个人娱乐和教育目的制作航空器。为了鼓励航空爱好者出于娱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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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自己制作航空器,制定本管理程序,提供自制航空器获取特

许飞行证和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程序要求。

对于自制航空器,可 以按照 CCAR丬 1部第 21.212条“
特许飞行证

的分类
”
和本程序的要求取得第一类特许飞行证。持有特许飞行证完

成各项飞行试验后,证明自制航空器在运行限制范围内和规定的试飞

时间内可以安全运行,该 自制航空器可以申请取得限用类特殊适航

证。

2.特许飞行证的颁发程序

2.1 申请

获得特许飞行证之前,申请人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民用航

空器国籍登记规定》lCCAR-45)和适航管理程序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

程序》lAP-45-01)申请民用航空器临时登记证 〔AAC-196〕 。获得临时

登记证之后按照CCAR-21第 21.212条 “
局方同意的其他飞行

”
和本程

序的要求,申请自制航空器验证飞行的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申请人应向所在地区管理局或授权单位申请特许飞行证,并提交

下述资料:

(1)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AAc-083〕 ;

@)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 E AAC-281〕 (附录一);

(3)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匚AAC-282)(附录二);

“)制造人相关信息和知识水平的相关证明文件;             ‘

(5)提供充分的图片、视频、日志表明申请人出于个人的娱乐和

教育目的自己加工和组装完成该航空器的大部分;

(6)使用散件和商业援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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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 目信函;

(8)建议的使用限制;

(9)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

上述的项目信函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

(1)飞行目的。申请人应使用项目信函中描述飞行目的。该信函

应足够详细,以便局方规定确保航空器安全使用所必需的条件和限

制。

⑵ 飞行时间或起落架次。申请人的项目信函应包括完成项目所

需的预计飞行时间或起落架次。为了给特许飞行证确定一个合理有效

期,局方将评估申请人建议的飞行时间以确定有效期。

(3)飞行试验区域。自制航空器首次申请特许飞行证必须进行飞

行试验,证明该航空器符合 CCAR21.212和 CCAR91.211条的相关要

求。该飞行试验应当在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内进行。申请人应在项目

信函中详细描述预计飞行所在区域的情况。对飞行所在区域的描述应

当包括飞行区域的边界,以及起飞、离场和着陆进近的通道。申请人

确定飞行所在区域的原则是:所确定的飞行区域应最大程度地降低对

人口密集区或繁忙航路上人员和财产的危害。

“)描述航空器构型。申请人应描述航空器外部构型,并定义航

空器的型号。使用三视图或者三维图是可接受的。

2.2 “大部分”的要求

2.2.1 “
大部分

”
的定义

该工作量是相对于完成整个项目所必需的总的工作量而言的,不

包括购买的标准件。 “
大部分

”
是指制作和组装工作的 50%以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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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称为
“51%规则

”。如果航空器加工和制造的
“
大部分

”
任务不是

由自制者完成,该航空器就不适用于按本程序的要求申请特许飞行证;

2.2.2 “
大部分

”
的确定

申请人依据本管理程序附录二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匚AAC丬 82〕 确定该航空器是否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

申请人必须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以日志、照片、视频的方式记录

航空器的设计、制造和加工、工序检查和关闭前的检查的过程,以供

局方在进行颁发特许飞行证所需的检查时,确 定该航空器是否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

2.2.3 使用散件的评估

(1)概述

局方评审自制航空器使用的散件,以确定是否按照散件生产厂家

的说明组装,是否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

o)确定贡献值 lCredit)

局方采用一种任务型方法 (task-based approach)评 估散件是否满

足
“
大部分

”
要求,其他变量 (例 如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不 需要评

估。对于简单的重复性加工任务 (例 如铆接、测量、切割、焊接、打

磨、钻孔、涂胶和绞合),这些对于自制者容易熟练的学会,因此 ,

不会在所有重复的任务给予 Credit,自 制者应在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

组装检查单》中记录和确定 Credit百 分比。

(3)参考文件

参考附录二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获得使用散件生

产厂家的散件的详细评估方法。

— 4—



2.2.4 使用商业援助的说明

自制者可以使用商业援助,在加工或组装特定部件、完成任务或

过程中采用商业援助。如果使用商业援助,必须提前告知局方或者授

权的单位。

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采用散件制造商提供的商业援助,当 确定

“
大部分

”
时,对于指导目的的商业援助,局方或授权的单位可能给

予Credit,但是,这些商业援助不能超过如何执行该任务的说明。

关于商业援助的说明:

(1)如果自制者在航空器制造过程中使用商业援助,需要说明商

业援助的来源和数量,并在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AAC丬 82〕 上标注,表明具体的部件的品牌和型号;

o)商业援助者 (包括散件制造商)提供的任何制造或装配帮助,

不得妨碍自制者满足
“
大部分

”
要求;

(3)局方或授权单位的检查员可以要求目击任何商业援助的制造

和装配活动,以确定项目是否能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

2.3 对申请人的要求

2.3.1 设计和制造

大多数情况下,申请人只有一架航空器申请特许飞行证。因此,

局方不要求自制者⑷】)有详细的设计数据、质量保证体系、TC/PC持证

人获得批量重复生产航空器的管理程序。通常,仅要求自制者具有本

程序第 2.3.5条要求的文档。

a。 使用商业制造产品或物品

(1)自 制航空器可以采用商业零部件、散件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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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诸如发动机及其附件、螺旋桨、旋翼桨叶、旋翼桨毂、轮胎

和刹车组件的项目、仪表以及诸如滑轮、钟形摇臂、杆端、轴承、螺

栓、铆钉等标准航空金属构件。当局方确定该自制航空器是否符合
“
大

部分
”
要求时,使用这些产品和组件不能计入自制者的Credit值。      :

b。 具有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上可回收使用的航材 (已报废航空器

的可用件 )

(1)允许使用已获得 CAAC型号合格证或 CAAC认可型号合格证的

航空器上使用过的或可回收利用的航材作为主要组件 (例 如:起落架、

水平安定面和发动机支架等),并处于安全的使用状态;

o)在确定自制航空器是否符合
“
大部分

”
要求时,任何步骤中

利用可回收使用的航材将不给予自制者任何 Credit,这包括任何
“
重

建
”
或

“
恢复

”工作使得这些材料回到适航状态;

(3)所有的加工、安装和组装任务中采用使用过的或可回收使用

的组件将记录在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上;

“)制造航空器时,过度使用回收航材可能导致该航空器不符合

“
大部分

”
要求。例如使用已获得型号合格证航空器的显著完整的机

身或重要大部件组合 (机翼和机身、尾翼组件),有可能使航空器不符

合
“
大部分

”
要求。

c。 具有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

改装、重建或修理已取得型号合格证或认可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      ~

申请自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不适用于本管理程序。

d。 使用军机剩余件、各件

在自制航空器项目中使用军机剩余件、备件,自 制者将不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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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可 能使该航空器不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

e。 使用散件生产厂家的散件

(1)允许自制者使用散件生产厂家的散件,散件的大部分应该由

毛坯构成,诸如有一定长度的木料、管材、挤压型材等,它们可以是

已经切割至大致所需长度。一定数量的预制零部件也是可接受的,诸

如热处理翼肋、隔框或金属板材、玻璃纤维或聚苯乙烯制造的复杂零

部件 ;

lz)为 了简化制造和组装工艺,一些散件可能包括装配夹具、模

板、毛坯或其它装置;

(3)如果申请人使用上述散件或设施,局方将评估该散件和设施

的使用,以确定该航空器是否满足
“
大部分

”
要求。并且申请人必须

向局方检查员表明航空器的完成并不仅仅是组装操作 ;

l。)自 制者应该要求散件生产厂家提供一份完整的散件评估单。

以帮助自制者确定有多少加工和组装工作需要自制者完成,使用商业

协助的工作百分比。

2.3.2 重量和平衡

(1)如果自制航空器是自已设计的,申请人应该制定重量和平衡

程序,确定航空器的空重、总重、重心前限值和后限值的相关数据范

围;

(2)如果该航空器通过散件包组装或通过购买方案组装,并且方

案中包括重量和平衡程序,定义了航空器的空重、总重、重心前限值

和后限值的相关数据范围,可 以采用该程序和相关数据 ;

(3)如果自制者更改了散件生产厂家提供的散件包,并影响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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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平衡、重心相关数据,必须根据更改重新计算重心数据值。

⑷ 完整的重量和平衡报告,应该包括对乘员、滑油、燃油和行

李的载荷限制,并置于航空器上。

2.3.3  1匚严串检马佥(InˉProcess InspeCtions)

在加工和装配过程中,自 制者必须提前与局方沟通,确定局方是

否参加工序检验以确定航空器的适航性。自制者必须有文档表明所有

工序间检验是由具备知识的人员完成。所有工序间检验文档需要包含

日期和检验人员的姓名。

2.3.4  关闭雇仃检屋坚(PreˉCover Inspection)

在加工和组装过程中,自 制者必须提前与局方沟通,确定局方在

哪个节点到现场目击检查,局方必须目击关闭前检查,确定该航空器

是否满足
“
大部分

”
的要求。与工序检查一样,所有的关闭前检查需

要完整地记录日期和所有检查人员的姓名。

2.3.5 文档要求

自制者需要提供充分的和足够的文档或日志,包括航空器详细的

设计、制造和检查过程。

(1)这些记录必须清楚的表明,哪些是自制,哪些是组装,由谁

检查,执行这些工作的日期。

o)文档必须清晰的表明谁执行了工作,描述何时何地执行该工

作,描述可接受的航空器制造方法和操作,记录商业和非商业援助。

(3)自 制者必须提供充分的信‘急确定
“
大部分

”,下列文件必须

包括 :

(al《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E AAC-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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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制造者履历本,包含任何形式日志,所有步骤的相片,包含

航空器加工和组装的每一步、使用的材料和组装技术等等,日 期、地

点和详细的描述 ;

lc)图 片/录像/DvD;

ld)图纸和工程说明;

le)散件生产商提供的相关数据 (如适用 );

lf)相关文件 (例 如计划)和使用的参考 (例 如,工作手册);

佗)使用的任何商业援助,包括收入的记录;

rh)使用的任何非商业援助的记录;

(i)物 品存货和历史;

(j)收据和目录;

lk)航空器履历本。

2.3.6 驾驶员执照

自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的申请人应持有局方颁发的或认可的相应

等级的驾驶员执照。该航空器仅允许由特许飞行证的申请人驾驶。该

限制应记录在特许飞行证的使用限制中。

2.3.7 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自制航空器应按照CCAR91.403条 的要求安装目视飞行规则运行所

需的仪表和设备。

2。 3.8 无线电通信设备

如果自制航空器上安装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必须按照局方规定的

频率同地面通信站进行通信。同时必须满足 CCAR91.411条 关于无线电

通信设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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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飞行试验区域要求

2.4.1 飞行试验大纲

自制航空器首次申请特许飞行证必须编制飞行试验大纲,该大纲

规定飞行试验的要求、目标和目的。可以参照 FAA AC90-89《 自制航

空器飞行试验手册》或在范围和内容上与其等效的材料编制。飞行试

验大纲实现两个目的:

(1)它确保航空器已充分试验,并被确认在航空器飞行包线内能

安全运行。

(2)飞行试验数据用于制定精确的和全面的飞行员操作手册,并

确定应急程序。

2.4.2 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

根据 CCAR91.211条 和 CCAR91。 ⒛3条 ,所有持有特许飞行证的

航空器的飞行活动都仅限于在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内进行,即飞行试

验应当在空中交通不繁忙的开阔水面或人口稀少区域上空实施。直至

航空器已表明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内和所有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

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

(1)如果航空器从至少具有一个可接受的进近/离场通道、人口

密集区包围的机场进行首次飞行,申请人应该确保飞行通道选择在人

数最少和财产受到伤害可能性最低的地方。如果申请人选择的进近/

离场通道可以确保航空器能够实施远离机场的应急着陆并且不会损害

他人或财产,则该通道可以作为可接受的进近/离场通道。此外,一

旦离开了该机场,应要求航空器远离机场运行直至确定其可操纵性和

安全性之后,航空器方可回到其基地并使用为后续运行所确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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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申请人选择并经所在地区的空管部门批准的区域的描述应作为

使用限制的一部分;

o)如果航空器从没有任何可接受的进近/离场通道、人口密集

区包围的机场进行首飞,局方应拒绝颁发特许飞行证,并且建议申请

人通过其它方式将航空器转移至适合的机场。

2.4.3 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的运行时间

自制航空器应在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内完成规定的飞行时间,直

至申请人已证明和局方已验证该航空器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内和所有

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

征,规定的飞行时间定义如下:

(1)当 安装了具有型号合格证的发动机、螺旋桨或发动机/螺旋

桨组合,自 制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应该在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限制

运行至少 25小 时;

o)当安装了未取得型号合格证的发动机、螺旋桨或发动机/螺

旋桨组合,自 制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应在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限制

运行至少 40小 时;

(3)如果安装的发动机、螺旋桨或发动机/螺旋桨组合经过设计

更改,且与批准的型号设计数据单有区别,自 制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

证应该在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限制运行至少要求 40小 时;

“)自 制的滑翔机、气球、飞艇和超轻型飞机,应该在指定的飞

行试验区域内限制运行至少 10小 时,其中包括至少 5个起飞和着陆;

(5)自 制航空器经过任何设计大改后,取得特许飞行证需在指定

飞行试验区域内运行至少 5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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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对航空器履历本的评审,该记录包含了驾

驶员做出的声明,即在其整个速度的正常范围内和所有拟进行的机动

中航空器是可操纵的并且航空器没有危害性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

在试验区域飞行试验期间,维修情况应是令人满意的。如果认为必

要,局方可以现场观看飞行或检查航空器。

2.5 受理

2.5.1地 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在收到申请资料后 5个工作日

内,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2.5.2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地 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发出受理

申请通知书 (见附录 3);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则 以信函方式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2.5.3申请人在收到受理申请通知书后,应完成该通知书中所规定的

各项受理手续,并按规定交纳适航检查费。同时与检查单位商定进行

现场审查的具体时间。

2.6 颁发特许飞行证所需的检查

2.6.1 概述

由局方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对所申请的航空器进行检

查,授权的局方代表应在航空器制造结束后并在特许飞行证颁发之

前,在组装现场对航空器进行适航检查。如果申请人能够提供制造过

程和工序检查的记录证明,该适航检查仅是一般性检查,授权的局方

代表不应该要求分解该航空器。当缺乏如上所述足够的文件或怀疑有

安全问题可能危及公众安全时,可以要求分解该航空器。

授权的局方代表将适航检查内容记录在附录四 《自制航空器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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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83)上。

2.6.2 文件检查

授权的局方代表在进行航空器检查之前,应检查申请人提交的下

述文件:

(1)正确填写的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E AAc-083〕 表

格和审定要求的其它文件;

O)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AAC-281〕 (附录一);

(3)自 制者的设计方案、制造和加工、工序检查、关闭前检查的

日志和列举实例的相片或视频(参考本程序第2.3.5条的完整清单);

“)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匚AAC-282〕 (附录二);

(5)购买散件、设计方案或商业援助的说明和记录文件;

“)重量和平衡报告;

臼)项 目信函;

⒅)航空器操作说明;

(9)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

(10)首次申请特许飞行证,必须提供批准的试飞大纲;

(11)航空器履历本;

(12)驾 驶员执照复印件。

评审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AAC-281〕 的精确性和完整性 ,

该符合性声明的原件应保存在航空器履历记录中。

评审上述Ω)、 (ω 、(4)、 (5)所要求的文件,确认航空器是完整的,

并且所提供文件足够、可靠和充足,可 以确定航空器符合
“大部分

”

的要求。如果申请人不能或不愿提供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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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281〕 或相关文档,无法确定
“
大部分

”
的定义要求,应告知申

请人该航空器不能按照自制航空器审定。

检查上述 o)、 (3)、 “)、 (5)所要求的文件时应注意以下:

(1)制造和加工过程检查应该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

o)记录应该表明检查了什么、由谁检查和检查日期;

(3)此外,制造者应该拍摄制造各阶段 (女口使用油漆前或完成前相

应的时间)的 照片。照片应该清晰地表明制造方法和工艺质量。这类照

片应该与制造者的工作记录或其它制造记录一起保存。

检查重量和平衡报告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依据已经建立的重量和平衡程序检查航空器的重量和平衡报告,

确定航空器的空重、总重、前后重心值的范围。

(1)如果该航空器是自已设计的,这些限制需要自制者计算获得;

(2)如果该航空器通过散件包组装或通过购买方案组装,可 以使

用相关已有文档;

(3)如果自制者更改了散件生产厂家的散件,并影响了重心,必

须根据更改重新计算重心数据;

“)完整的重量和平衡报告,包括飞行机组、燃油、和行李载荷

限制,应与其他适用的标牌、列表一起在放在航空器上。

检查申请人参考 FAA Ac9O-89《 自制航空器飞行试验手册》制定

该航空器的 《航空器操作说明》或 《飞行员操作手册》、《维护和检查

程序/大纲》、《试飞大纲》,并注意以下内容:

(1)确认这些手册的内容对于该型号的航空器是正确的,手册中

指明航空器的型号和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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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确认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护和翻修文件 (可选)包含在 《维护

和检查程序/大纲》中。如果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护和翻修文件 (可选)

是一份单独的手册 (例 如,ROTAX发动机原始设备装机清册),则在航空

器的 《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中描述可以使用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

护和翻修文件的文件号、版次和日期。对于所有其他设备和零部件 ,

当《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引用其他手册或程序时,这些被引用的手

册和程序应当真实有效,《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必须描述这些手册

或程序的文件号、版次和日期;

(3)确认 《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定义了关键部件的更换时间、

检查间隔或相关程序。确认装上航空器的这些部件永久地和清晰地标

识了序列号;

【。)确认 《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规定谁可以执行每一项任务,

维护的内容和详细方法;

(5)确认包含在上述手册的数据与标牌数据是一致的。例如,在

《航空器操作说明》/《飞行员操作手册》、《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

飞机燃油箱标牌上标注的燃油要求的内容是一致的。

(6)确认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已经完成,并记录在航空器履历本

中,确认执行适航指令和记录履历本的维护人员具有相应资质。

评审航空器履历本以确定任何要求的维修、检查等已经完成。确

认相关的和适用的适航指令和服务指令已经完成,并且记录应该是完

整的。

2.6.3 航空器检查

授权的局方代表进行航空器检查的根本目的是物理验证申请特许

— 15—



飞行证的自制航空器可以实施本次飞行,应关注以下内容:

(1)确认航空器的临时国籍和登记标志满足 CCAR-45第 四章
“
民

用航空器的标识
”

的要求,并与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E AAC-083)的信息一致。

o)确认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喷涂在机身外的左右两面,确保

国籍登记信息在机身喷涂和注册文档是一致的,并且在机身上国籍登

记标志满足 CCAR叫 5第二十五条的要求;

(3)在维护和检查手册中规定了更换时间、检查间隔、或相关程

序的关键部件。确认按照手册安装了适用的部件,并且部件的标识件

号和序列号永久的和清晰地标识;

(5)确认在航空器上显示如下标牌让所有乘员看见:“乘员警告:

本航空器是自制航空器,不符合颁发标准适航证的适航规章要求,按

照特许飞行证规定的使用限制飞行
”

;

(6)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螺旋桨、皮托管静压系统和相关的

仪表工作正常。

(7)确认驾驶舱仪表合适的标识,所需标牌内容容易参考和所放

位置容易接近;

(8)确认系统控制 (例 如油门、电气开关和断路器)适 当的、清晰

的放置,容易接近和操作,满足自制者预期的功能;

(9)如果安装了弹射紧急降落伞,确认机身紧急降落伞是弹射的、

援助的或可展开的,并正确的标识和识别。

注:航空器必须规定所有弹射降落伞连接的引爆装置提供清晰的标识和识别。标识表明

航空器装有弹射降落伞引爆装置,必须外部实施并且站在地面上能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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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使用限制

申请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使用限制。出于安全考虑,局

方可能会增加必要的附加限制。授权的局方代表应当与申请人评审每

一项使用限制,确保申请人了解这些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应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1)申请人必须持有相应等级的驾驶员执照,该航空器在取得特

许飞行证后仅允许该申请人驾驶;

o)除持有驾驶员执照的特许飞行证申请人以外,任何人不得驾

驶该航空器,不允许搭乘任何其他人员;

(3)必须在航空器的客舱、驾驶舱或者驾驶员工作位置的入口附

近展示
“
特许飞行证”。

“)该航空器不满足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8规定的适航标准。该航

空器飞入或飞越他国前,其所有人应从该国民航当局获得书面许可。

该书面许可应与中国的特许飞行证一起随机携带,一旦要求,应提供

给中国民航的监察员或飞越国的民航当局检查。

(5)所有的试验飞行应限制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该 区域应标明

半径、坐标和/或界标。该指定区域应是位于开阔水域或空中交通不繁

忙的非居民稠密区上空。区域大小应满足能够安全进行预期机动和试

验的要求。

(6)不得在人口稠密区域或空中交通密集的航路运行。局方或许

会允许在人口稠密区域或交通密集航路上起飞和着陆。若颁发这条使

用限制,则应当描述为:“除起飞和着陆外,该航空器不得在人口稠密

区上空或空中交通繁忙航路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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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飞行试验仅允许昼间目视 rVFR)飞行规则运行,并在指定的试

飞区域内完成规定的飞行小时。当该航空器满意地完成了飞行试验区

域内所要求的飞行小时数之后,驾驶员应在履历本中描述下述语句或

相似的语句:“我证明已经完成了规定的飞行小时数并且航空器在其整

个正常速度范围和拟进行的所有机动范围内是可操纵的,没有危害的

使用特性或设计特征,并且能安全运行。在飞行试验期间下列航空器

使用数据已经得到了演示:最大运行的重量、机翼的各种构型、最大

空速和最小失速速度
”。

(8)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之后,除非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指引

或除非在动力装置失效的情况下有足够的高度以实施一个安全的应急

着陆而不致造成对地面人员或财产的危害,航空器禁止在拥挤的空域

中运行。

O)在完成了首次特许飞行证申请要求的飞行试验后:

la)该航空器可进行昼间和/或夜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应按照

CCAR91.407条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lb)该航空器可进行仪表飞行规则 (IFR)运 行,但 应按照

CCAR91.405条 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10)该航空器应具备 CCARJ1和 CCAR叫 5要求的标牌、标记。另

外,标牌和标记必须是易读的和清晰的,并且附着在系统上方便检查、

容易接近和操作,确保在每一次状态检查时他们的功能符合生产厂家

的说明。必要时,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也应当检查所要求的飞行操

作手册、标记、图纸等。

(11)飞行试验期间,该航空器禁止特技飞行,即 涉及到正常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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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必要的航空器姿态的突变、非正常姿态或非正常加速的故意机动。

(12)只 有在取得特许飞行证之后,航空器表明在其正常的速度范

围内和所有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

或设计特征之后,该航空器才能尝试根据 CCAR91。 9O1条进行特技飞

行,包括飞行姿态的突然改变、非正常姿态、非正常加速等正常飞行

不必要的故意机动等。应当制定适当限制,用 以规定特技机动及其实

施条件。如果认为需要,局方可现场目击特技机动。在试飞期间,有

意的特技机动应正确实施,并通过使用下列语句或相似语句说明记录

在航空器履历本上:“我证明已经飞行试验了下列特技机动并且航空器

在整个机动的正常速度范围内是可操纵的以及是安全运行的。飞行试

验的特技机动和速度为:~__ˉ在___灬 ~—ˉ 在̄____~— —ˉ

在____和 ___ˉ在___¨”

(13)该航空器不应该用于滑翔机拖曳、旗帜牵引或故意的跳伞。

(14)特许飞行证的申请人驾驶该航空器进入或飞离有塔台的机

场时,应告知空中交通管制本次飞行为试验飞行。进行目视飞行规则

运行时,机长应拟定能够避开人口稠密区或空中交通繁忙航路的航线。

当申请仪表飞行时,该航空器必须列在飞行计划的备注部分。

(15)航空器上根据 CCAR-91第 91.403条 、第 91.405条和第

91.407条规定所安装和使用的仪表和设备应遵照CCAR43部和CCAR91

部的要求进行检查和维修。任何维修或检查都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

录中。

(16)航空器应当按照CCAR-43部 附录A的规定或其他局方接受的

项目进行年度检查,并确认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检查结果应记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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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维修记录中。

(17)只 有根据 CCAR叫 3第 43.11条授权、持有具有类似等级的维

修人员执照的人员才可进行这些使用限制所要求的检查。

(18)检查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并使用以下或相似的声

明:“我确认,该航空器已在 [插入日期]按照CCAR叫 3部附录A或其他

经局方接受的维修方案进行了检查,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该记录应

包括航空器总的服役时间和进行检查的人员的姓名、签字、证件号码

和所持证件的类型。

(19)完 成特许飞行证的试验飞行后,航空器的运行目的应符合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AAC-083〕 中规定的目的。此外,

该航空器应符合 CCAR-91部 中适用的空中交通和一般运行规则,以及

CCAR-91第 91.211条规定的所有附加使用限制。这些使用限制和取得

特殊适航证定义的使用限制是特许飞行证 〔AAC-054〕 的一部分,并且

所有时间内应携带在航空器上。

(⒛)如果要对这些使用限制进行任何修改,应 向相应的适航审定

部门提出申请。

2.8 特许飞行证的颁发和有效期

一旦满意地完成了航空器颁发特许飞行证所需的检查和文件评

审,并确认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

表将颁发特许飞行证,在特许飞行中规定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作为特

许飞行证的一部分:

(1)应在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完成规定的飞行小时数,表明规章

CCAR-21第 21.214条和 CCAR-91第 91.211条 的符合性,并记录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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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履历本中。

(2)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根据飞行任务的小时数定义有效

期;

(3)一般为自制航空器而颁发的特许飞行证的有效期不应超过一

年。

“)为 了公众安全,局方可以增加任何必要的补充使用限制;

6)如果航空器不满足审定的要求并且拒绝颁发第一类特许飞行

证,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应告知申请人。

3.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颁发程序

3.1 原则

在依据颁发的特许飞行证完成规定的飞行试验项目之后,驾驶员

应在航空器履历本中以日志形式记录
“
航空器已经完成了规定的飞行

小时数,并且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内和拟进行的所有机动范围内是可

操控的,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
”

的内容。此后 ,

申请人可以按照CCAR-21部 第 21.171条 “
局方同意的其他情况

”,申

请限用类特殊适航证,并在项目信函中提出解除飞行试验区域的限制。

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之前,申 请人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

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lCCAR-45)和适航管理程序 《民用航空器国籍

登记程序》rAP-45-oD申 请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 〔AAC-016〕 。

3.2 申请

除适航审定司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应向所在的地区管理局审定处

或授权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下述申请资料:

(1) 《适航证申请书》 E AAC-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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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表明飞行试验项目的特许飞行证 (复 印件 );

(3)航空器履历本关于飞行试验项目的记录 (复 印件 );

“)项 目信函,提出解除飞行试验区域的限制;

(5)局 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注:申请人必须是表明飞行试验项目的特许飞行证的持有人。

3.3 受理

3.3.1地 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在收到申请资料后 5个工作日

内,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3.3.2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地 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发出受理

申请通知书 (见附录三);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则 以信函方式通

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3.3.3申 请人在收到受理申请通知书后,应 完成该通知书中所规定的

各项受理手续,并按规定交纳适航检查费。同时与检查单位商定进行

实地审查的具体时间。

3.4 适航检查

(1)经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参照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

产品适航审定程序》 lAP-21-AA-zO08-05R2)第 2.2.3条 第 (1)、 @)款

中的适用部分,以及依据附录四 《自制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适航

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84〕 的要求,对航空器进行适航检查。

o)经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在检查中如发现问题,应参

照 AP-2卜AA勹 OO8-05R2第 2.2.3条第 (3)款的规定以 《民用航空器

适航检查发现问题通知单》 E AAC-199〕 的形式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

对所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正,纠 正措施应被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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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3)检查结束后,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应完成附录四 《自制航

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84〕 的填写,并在

《适航证申请书》上签署意见。

3.5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颁发

适航司依据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完成的 《自制航空器限

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E AAC-284〕 ,签发 《民用航空器

特殊适航证》匚AAC-231〕 ,类别是限用类 (自 制),样例详见附录六。

3.6 对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自制航空器的要求和限制

3.6.1航空器的标识要求

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自制航空器,应 当在航空器的主舱门入

口附近或者驾驶舱附近 (或按民航局批准的位置 )标记 “
限用类

”
字

样,该标识应采用耐久的方法附着在该航空器上并清晰可见,其字样

的尺寸大小应当在 5至 ⒛厘米之间。

3.6.2除持有驾驶员执照的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申请人以外,任何人不

得驾驶该航空器,不允许搭乘任何其他人员;

3.6.3取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自制航空器不得从事商业性载客运

行;

3.6.4在完成了首次特许飞行证申请要求的飞行试验后:

la)该航空器可进行昼间和/或夜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应按照

CCAR-91第 91.407条 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lb)该航空器可进行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但应按照CCAR-91

第 91.405条 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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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该航空器不满足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8规定的适航标准。该航空

器飞入或飞越他国前,其所有人应从该国民航当局获得书面许可。该

书面许可应与该机的限用类特殊适航证一起随机携带,一旦要求,应

提供给中国民航的监察员或飞越国的民航当局检查;

3.6.6该航空器不得用于滑翔机拖曳、旗帜牵引或故意的跳伞;

3.6.7除非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表明该航空器能够进行特技飞行,否则

该航空器禁止特技飞行,即 涉及到正常飞行所不必要的航空器姿态的

突变、非正常姿态或非正常加速的故意机动。

3.6.8该航空器如果尝试根据 CCAR-91第 91。 ⒛1条进行特技飞行,包

括飞行姿态的突然改变、非正常姿态、非正常加速等正常飞行不必要

的故意机动等。应当制定适当限制,用 以规定特技机动及其实施条件。

另外,局方必须到现场目击特技机动。在验证期间,有意的特技机动

应正确实施,并通过使用下列语句或相似语句说明记录在航空器履历

本上:“我证明已经飞行试验了下列特技机动并且航空器在整个机动的

正常速度范围内是可操纵的以及是安全运行的。飞行试验的特技机动

和速度为:~__ˉ在____~— — 在̄____~— — 在̄____

和___ˉ在___¨”

3.6.9航空器上根据 CCAR-91第 91.403条 、第 91.405条和第 91.407

条规定所安装和使用的仪表和设各应遵照CCAR-03部和 CCAR-91部 的

要求进行检查和维修。任何维修或检查都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

3.6.10 航空器应当按照 CCAR-03附录 A的规定或其他局方接受的项

目进行年度检查,并确认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检查结果应记录在航

空器维修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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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只 有根据 CCAR叫 3第 43.11条授权、持有具有类似等级的维修

人员执照的人员才可对该航空器进行检查。

3.6.12检查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并使用以下或相似的声明:

“
我确认,该航空器已在 [插入日期l按照 CCAR叫 3附录 A或其他经局

方接受的维修方案进行了检查,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该记录应包括

航空器总的服役时间和进行检查的人员的姓名、签字、证件号码和所

持证件的类型。

3.6.13如果要对这些使用限制进行任何修改,应 向相应的适航审定部

门提出申请。

4存档

4.1特许飞行证的存档

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将下述文件存档:

(1)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AAC-083〕 (原件);

@) 《自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AAC-283〕 (原

件);

(3) 《特许飞行证》 E AAC-054〕 和使用限制 (复印件);

“)项 目信函(原件);

6)飞行试验程序 (原件);

(6)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 E AAC-281〕 (原件);

(7) 《自制航空器制作和装配操作检查单》 E AAC-282〕 (原件);

(8)受理通知书;

O)申请人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4.2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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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将下述文件存档:

(1) 《适航证申请书》 E AAC-018〕 ;

o) 《自制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匚AAC-284〕  ;

(3)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AAC-231〕 和使用限制 (复 印件);

“)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资料。

5.附则

本管理程序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本管理程序自2015年 02月 09日 生效。

6.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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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自制航空器符合性声明

自制航空器

符合性声明

说明:除签名外,一律以印刷体

或者打印填写。向局方提交表格

原件。申请人填写第 I至 Ⅲ 部

分。

I一 自制航空器所有人信息

身份证

城市 曲阝乡南道

话

街

电

省

名

址

 
机

姓

地

 
手

Ⅱ—航空器信息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机型号

发动机序号

注册号 妇 旋翼型号

组装航空器  Plan□  “t□ 螺旋耜 旋翼序号

Ⅲ一申请人大部分符合性声明

兹声明上述第Ⅱ部分填写的航空器的大部分制作和装配系本人完成

所有自制者姓名 (用 印刷体 )

本航空器用于本人 (我们)的娱乐和教学。依据 CCAR-91《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合格审定程序》和本管理程序的要求,申请运行本自制航空器,本人 (我们)有支持本声

明的记录,随时可以提交局方。

在本航空器的制作和装配过程中,我/我们使用下述商业援助伸口果未使用商业援助签

署N/A,

公司或个人名称           城市&国家           电话

公司或个人名称           城市&国家           电话

通̄告ˉ

如果发现任何人有意或故意地采用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伪造、隐瞒或掩盖重要

事实,或提出伪造、虚构的欺诈性声明或陈述,或提出或使用已知其含有伪造、虚构的欺

诈性声明的文件或文本,局方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吊销所持证件的处罚。

申请人声明

兹证明本人在本声明表中提供的全部陈述和回答已尽我所知做到完整和详实,本人也

同意把其视为为获得特许飞行证的依据部分。本人也已阅读并理解了本表格所附加的通

告。

申请人签名 日期

/           AAC-281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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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固定翼 )

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机身94项工作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

套材/零

件/部件

业

助

商

援 蜊
者
麒

蜊
者
樾

∷∷∷∴∷∷|∷∷∷ⅡⅡ∶
F1 制造纵向构件

F2 制造复合核心或壳体,蒙皮

F3 制造隔框或横梁

F4 制造控制轭/撑杆

F5 组装控制轭/撑杆

F6 制造 Flt控制推拉导管/电缆

F7 组装 Flt控制推拉导管/电缆

F8 组装机身基本结构

F9 制造支架和连接件

F10 组装支架和连接件

F11 制造电缆、电线和线

F12 组装电缆、电线和线

F13 制造机身燃油系统部件

F14 组装机身燃油系统部件

F15 制造机身盖或蒙皮

F16 组装机身盖或蒙皮

F17 制造风挡

冖

AAC-28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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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机身-24项 工作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业

助

商

援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
|J艹艹△|∷IJI△0

F18 将风挡组装到机身上

F19 制造窗户

F20 将窗户组装到机身

F21 制造舱门/座舱罩

F22 将舱门/座舱罩组装到机身上

F23 制造天线杆和撑杆组件

F24 组装天线杆和撑杆组件

添加项 :

添加项:

添加项 :

添加项: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机身工作

完成地址

机身工作

完成时间

机身工作
记录文件

机身工作总数
机身小计

涮
〓翻〓〓

机身J总 共J点 数  >

第 2页 共 13页

29 -—

AAC-282(02/2015)



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机翼 -51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

套材/零

件/部件

业

助

商

援
蜊
者
麒

自制

者

制造

W1 制造翼梁

Ⅵ⒓ 将翼梁组装到机翼上

W3 制造翼肋或下落心

W4 将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机翼上

W5 制造复合下落心

W6 将复合下落心组装到机翼上

W7 制造机翼前缘和后缘

W8 将机翼前缘和后缘组装到机翼上

W9 制造阻力/减 阻桁架构件

W10 阻力/减 阻桁架构件组装到机翼上

W11 制造机翼支架和连接件

W12 将机翼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机翼上

W13 制造机翼翼尖

W14 将机翼翼尖组装到机翼上

W15 制造专用工具或固定装置

W16 制造副翼翼梁

W17 制造副翼翼肋或下落心

W18 将副翼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副翼上

W19 组装副翼主要结构

W20 制造副翼前缘和后缘

W21 组装副翼前缘和后缘

W22 制造副翼支架和连接件

Vˇ23 将副翼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副翼上

AAC-28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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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机翼 5̄1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I
∷

I

·“〓r
〓

〓

〓
〓.

.

.

~
〓〓〓〓〓〓

W24 制造副翼口盖或蒙皮

W25 将副翼口盖或蒙皮组装到副翼上

V`26 制造副翼滚转配平

Vˇ27 将副翼配平片/滚转配平组装到副翼上

Wˇ28 将副翼组装到机翼上

Vˇ29 制造襟翼翼梁

W30 将襟翼翼梁组装到襟翼上

W31 制造襟翼翼肋或下落心

W32 将襟翼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襟翼上

W33 组装襟翼主要结构

W34 制造襟翼前缘和后缘

W35 将襟翼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襟翼上

W36 制造襟翼口盖或蒙皮

W37 将襟翼口盖或蒙皮组装到襟翼上

W38 将襟翼组装到机翼上

W39 制造机翼外部照明部件

△̌ 40 将机翼外部照明部件组装到机翼上

Vˇ41 组装基本机翼结构

W02 制造机翼燃油系统部件

W43 将机翼燃油系统部件组装到机翼上

W仍 制造电缆电线和线路

VV45 将电缆电线和线路组装到机翼上

Vˇ46 制造机翼口盖或蒙皮

第 4页 共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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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机翼 -51项 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VV47 将机翼口盖或蒙皮组装到机翼上

W48 制造机翼支柱/电线

ⅣV49 制造油箱

W50 将油箱组装到机翼上

WS1 校正燃油系统部件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机翼工作

完成地址

机翼工作

完成时间

机翼工作
记录文件

机翼工作总数
机翼尘土

制∷造妁∷

∷夸|浒

'零

∷
件/鄱∷件∷

机翼总共点数  >

AAC-28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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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尾翼 -57项 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E1 制造水平安定面翼梁

E2 将水平安定面翼梁组装到安定面上

E3 制造翼肋或下落心

E4 将水平安定面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安定面上

E5 制造水平安定面前缘和后缘

E6 将水平安定面前缘和后缘组装到安定面上

E7 制造水平安定面支架和连接件

E8 将水平安定面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安定面上

E9 组装水平安定面结构

E10 制造水平安定面前/后缘

E11 将水平安定面前/后缘组装到安定面上

E12 制造水平安定面电缆、电线和管线

E13 将水平安定面电缆、电线和管线组装到安定面上

E14 制造水平安定面尾翼蒙布或蒙皮

E15 将水平安定面尾翼蒙布或蒙皮组装到安定面上

E16 将水平安定面结构组装到机身上

E17 制造升降舵翼梁

E18 将升降舵翼梁组装到升降舵上

E19 制造升降舵翼肋或下落心

E20 将升降舵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升降舵上

E21 纽装升降舵结构

E22 制造升降舵前缘和后缘

E23 将升降舵前缘和后缘组装到升降舵上

第 6页 共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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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尾翼 -57项 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磊各霉翥募篝萝:艚器;甘:△;,t|

E24 制造升降舵支架和连接件

E25 将升降舵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升降舵上

E26 制造升降舵蒙布或蒙皮

E27 将升降舵蒙布或蒙皮组装到升降舵上

E28 制造升降舵配平片

E29 将升降舵配平片组装到升降舵上

E30 制造特殊工具和固定装置

E31 制造垂直安定面翼梁

E32 将垂直安定面翼梁组装到垂直安定面上

E33 制造垂直安定面翼肋或下落心

E34
将垂直安定面翼肋或下落心组装到垂直安定面

上

E35 制造垂直安定面前/后缘

E36 将前缘和后缘组装到垂直安定面上

E37 制造垂直安定面支架和连接件

E38
将垂直安定面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垂直安定面

上

E39 制造垂直安定面电缆、电线和管线

E40 将电缆、电线和管线组装到垂直安定面上

E41 制造垂直安定面尾翼蒙布或蒙皮

E42
将垂直安定面尾翼蒙布或蒙皮组装到垂直安定

面上

胼 3 将垂直安定面结构组装到机身上

E44 制造方向舵翼梁

E45 将方向舵翼梁组装到方向舵上

AAC-28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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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尾翼 -刀 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f:∷,

Ⅲ 6 制造方向舵翼肋或下落芯

E47 方向舵翼肋或下落芯组装到方向舵上

E48 组装方向舵结构

E49 制造方向舵前缘和后缘

E50 将方向舵前缘和后缘组装到方向舵上

E51 制造方向舵支架和连接件

E52 将方向舵支架和连接件组装到方向舵上

E53 制造方向舵蒙布或蒙皮

E54 将方向舵蒙布或蒙皮组装到方向舵上

E55 制造方向舵配平片

E56 将方向舵配平片组装到方向舵上

E57 将方向舵组装到垂直安定面上

添加项 :

添加项:

添加项:

尾翼工作

完成地址

尾翼工作

完成时间

尾翼工作
记录文件

尾翼工作总数
尾翼尘土

尾翼总共点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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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动力装置 ”̄ 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l;氵 |;1∶∷:,{
、,:|∷ :,:l∷ :(

::|{t∶ |∶,

P1 制造发动机支架

P2 将发动机支架组装到下一层架构上

P3 制造发动机冷却系统/导流片

P4 将发动机冷却系统导流片组装到发动机上

P5 制造发动机舱防过热/防火系统

P6 将发动机舱防过热/防火系统组装到发动机舱上

P7 制造进气系统

P8 将进气系统组装到发动机上

P9 制造排气系统

P10 将排气系统组装到发动机上

P11 制造发动机控制装置安装支架

P12 将发动机控制装置组装到下一层结构上

P13 装配和调整发动机控制装置

P14 制造支架和配件

P15 将支架和配件组装到下一层结构上

P16 制造电缆、电线和线路

P17 将电缆、电线和线路组装到下一层结构上

P18 组装发动机 (有 可能不适用 )

P19 将发动机组装到发动机支架上

P20 制造发动机螺旋桨 (有可能不适用 )

P21 制造螺旋桨整流罩部件

P22 将螺旋桨组装到发动机上

第 10页 共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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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动力装置 2̄7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商业

援助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
∷∵∷∷∷|∷∷∷∷∷∷∷∷∷∶∷∷∷∶∷∷∷∷∷∷∷∷∷∷∷∷∷∷∵∷∶∷∷∷∷∷∷∷∷∷∷∷∷∷∷∷∷∷∷∷∷∷∷∷∷∷∷∷∷∷∷∷∷∷∶∷∷∷∶∷||∷∶∷∵∷∴

∷∷∷∷∷∷∷∷Ⅱ∵|

P23 装配和跟踪螺旋桨

P24 制造发动机整流罩

P25 将发动机整流罩组装到机身上

P26 制造发动机燃油系统部件

P27 将发动机燃油系统部件组装到下一层结构上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动力装置工作

完成地址

动力装置工作

完成时间

动力装置工作
记录文件

动力装置
工作总数 动力装置尘土

动力装置总共点数  )

AAC-28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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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制造和组装工作

工作   驾驶舱内部 Ⅱ̄项工作
#

A B C D

制造的套

材/零件/

部件

业

助

商

援
自制者

组装

自制者

制造

C1 制造仪表板

C2 制造仪表板支架和配件

C3 将仪表板组装到支架和配件上

C4 将航电设备组装到仪表板上

C5 制造座椅

C6 制造座椅支架和配件

C7 将座椅组装到驾驶舱内

C8 制造座椅安全带配件和肩带配件

C9 将座椅安全带和肩带组装到结构上

C10 制造电子线路、控制和开关

C11 将电力系统控制和开关组装到下一层结构上

添加项:

添加项 :

添加项 :

添加项 :

驾驶舱内部工

作完成地址

驾驶舱内部工

作完成时间

驾驶舱内部工

作记录文件

驾驶舱内部
工作总数 驾驶舱内部尘土

翻
撒
觯

驾驶舱内部总共点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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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地 址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序号

申请日期 联系方式

飞机工作总数 (总数1#

制造和组装合计

∷∷|∷∷∷∷∷∷∷∷∷∷∷∷∷∷∷∷∷∷∷∷∷∷∷∴∷∷∷∷∷∷∷∷∷

∷个∷∷∷
∷∷∷∷∷∷∷∷∷∷∷∷∷∷∷∷∷∷∷∷∷∷∷∷∷∷∷∷∷∷∶∷

∵ BⅡ ∷

∷∷∷∷∷∷∷∷∷∷∷∷∷∷∷∷∷∷∷∷∷∷∷∷∷∷∷∷∷∷∷
∷∷∷∷∷∷∶∷∷∷∷∶∷∷|∷ ∵∷∷∷∷|∷∷∷∷|

∷〓∷∷∷〓∷〓∷∷∷∷∷∷∷〓∷〓∷〓∷〓∷〓∷∷∷∷≡∷∷〓∷〓∷∷∷∷∷∷∷∷∷∷∷∷〓∷〓

∷〓i
一〓

∷:言}丨;∶∶亨;|∷
∷争斜∴

∷矗∷
1、 每类工作的总点数

2、 完成航空器构造的总点数
(总数妮 应等于上述的总数#1)

(总数妮 )

3、 作为航空器构造的一部分,每类工作

的百分比

4、 完成航空器构造的总百分比 -将第 3

行的百分比相加
(总数应等于 10O0/0(± 0。 sVo))。

5、 总自制者的点数-仅第 1行第 C和第 D

列的点数相加

6、 总自制者的百分比-仅第 3行第 C和第

D列的百分比相加。

AAC-282(02/2015) 第 13页 共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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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AAc-282)的 填写说明

1、 每类工作的总点数 (第 A、 B、 C、 D列 )。 通过将分给每个部

分(如 ,机身、机翼、尾翼)工作的总点数相加来计算每列的总点数。

包括分给每个部分的添加项的点数。填有N/A(不适用 )的框内的点数

为 0。

2、 完成航空器构造的总点数。

总数#1。 为了计算总点数,将位于每个制造和组装任务部分左下

角
“任务总数

”(有 6个 )相加。

总数#2。 在
“
制造和组装合计

”
部分,将 4个来自每个列的类别

总数相加 (即 列 A+B+C+D)。

比较总数#1和总数#2。 总数#1应等于总数#2。 (两个总数在±0.5

之内相等 )。 每架飞机的总点数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 N/A(不适用 )

的数量和所用的
“
添加项

”(123个列出的工作点数+添加项-N/A数
)。

3、 每一类的百分比。为了计算百分比,将每列的点数总合 (第一

行 )分别除以第 2行的数。例如,如果
“
制造的套材/零件/部件

”
类

(A歹刂)的总点数为 60,第 2行的数为 170,则 60除 以170等于 35.30/O。

每个类别的列都这样做。百分比可以保留小数点后 1位 (如 ,22.86%

被省略为 22.9%)。

4、 完成航空器构造的总百分比。将 4个类别的百分比相加 (列

A+B+C+D)。 总数必须等于 1OO%,偏差在±0.5%内 。例如,算 出的百分

比在 99.5%和 100.5%之 间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计算结果在可接受的

偏差范围外,那么误差发生在第 1、 2或 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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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的制造者点数。将第1行中列 C和 D的 点数相加。每架航空

器的总数不同,这取决于所使用的N/A数量。

6、 总的制造者百分比。将第3行中列 C和 D的百分比相加。为了

满足自制的资格和本管理程序中
“
大部分

”
的要求,总数必须超过 50%。

解释和举例

>1个点 (每个任务等于 1个点)可 以被分成 10等份 (即 0.1),

然后分配到 4个类别 (制造、商业援助、自制者组装和自制者制造 )

上。制造商可以是套材制造商、部件制造商或零件制造商。商业援助

(为 了雇佣或报酬 )可 以包括套材制造商、商业援助中心、个人 (例

如,ABrP机械或航电技术员)提供的援助。

)例如,对于 1个点来说,0.5点 可以被分配给制造商,0.3点

给商业援助,0.2J点 作为制造给自制者。

)在 “
制造和组装合计

”
表中,每个对应类别的点数相加。总点

数由分给所描述的主要任务的点数加上添加项对应的点数。

)如果没有在输入中反映出来的工作或零件需要计入点数,则 添

加项同所列出的主要任务一样,可 以被分配到点数。

)申请人完成任务,可以以下列方式来记录:

内容完整的自制者日志,包括完成自制航空器制造和组装检查单

(AAC丬 82)中 列出的每项任务的所有步骤的照片、构造中使用的材料

和技术,还有时间、地点和详细的描述。

·照片/视频/DVD

— 饱 —



·图纸和工程说明书

·必要时,套材商的数据

·相关文档 (如 ,计划)和所使用的参考资料 (如 ,手册 )

·所使用的商业援助有关的文档

·所使用的非商业援助有关的文档

·零件目录和履历

·收据和目录,和

·航空日志输入

除了使用这份检查单,自 制者应用文件记录全部的制造和组装过

程。为了颁发特许飞行证,局方必须确认主要部分 (航空器的主要部

分由自制者制造和组装 )。 做出这个结论需要足够的、可信任的和适当

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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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受理申请通知书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受 理 申 请 通 知 书

受理编号:        日期:

1,申 请单位名称 :

地  址:

邮政编码:

2,申 请理由:

3.申 请日期 :

4.受理意见:

审查费 人民币:

请电付至: 银行帐号
"1001007400059s5555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一兀

受理人签字

职务:

受理部门:

AAC△ 50(12挖 01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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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自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第 1页 共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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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钠燕綮∷藩∷特∷许∷

`∷

行∷旗∷猝审∷和捡∷耷∷谗∷熬单
0∷自+ll航∷窆捞鏊本信息

1.1

航空器

类型 : 开始日期 : 完成日期 :

型号 : 序号 : 组装人 :

飞行小时/起落 : 最多乘员数量 :

最 大 起 飞 重 量
(MTOW):

注册号 : VH: Ⅴs1:

1.2

商业援助
□ 购买方案 □ 购买散件 Kit □ 无

1.3

发动机

1#
制造商 型号 序号 TsN TS0 CSN Cs0

2#
制造商 型号 序号 TSN TS0 CSN CS0

1.4

螺旋桨

型号 : 序号 : 制造厂家 :

TsN Ts0 CsN Cs0

Ⅱ眇蟀咿∷

2.1

申请材料

项目

lnspected items

要求

Requirement

是否符合要求

Accept or not
徘
N
ο

t
e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

行证申请书》
符合表格填写要求

□是 Yes

□否 No

制造人相关信息

1
 
2 航空制造经历

学历证书

□是 Yes

□否 No

使用散件和商业援助

的说明

□是 Yes

□否 No

建议的使用限制
□是 Yes

□否 No

自芾山瞥: 检查员 : 日期 :

AAC-283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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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申请材料

(续 )

项目

lnspected iteσηs

要求

Requirement

是否符合要求

AcCept or not

备注

NOte

《自制航空器符合

性声明》

(1)制造和加工过程检查应该

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 ;

⑵ 记录应该表明检查了什

么、由谁检查和检查日期 ;

(3,制造者应该拍摄制造各阶

段伸口使用油漆前或完成前相

应的时间)的照片。照片应该

清晰地表明制造方法和工艺

质量。这类照片应该与制造者

的工作记录或其它制造记录

一起保存。

□是 Yes

□否 No

《自制航空器制造

和组装检查单》

□是 Yes

□否 No

项目信函

(1)飞行目的;

(2)飞行时间或架次;

(3)飞行试验区域;

←)航空器构型:

□是 Yes

□否 No

2.2

文档检查

制造过程文档或日
士

(1)表明哪些是自制,哪些是

购买散件,检查人及日期 ;

(2)记录制造方法和操作,商
业和非商业援助 ;

□是 Yes

□否 No

履历本

(1)加工和组装的步骤、使用

的材料和组装技术等等,日

期、地点和详细的描述 ;

⑿)图片/录像/DVD、 图纸和

工程说明;

(⑴ 散件生产商提供的相关数

据 (如适用 );

(4)相关文件(例如计划)和使

用的参考(例如,工作手册);

(o使用的任何商业援助,包
括收入的记录 ;

(o使用的任何非商业援助的

记录 ;

(7)物品存货和历史 ;

(s,收据和目录 ;

□是 Yes

□否 No

驾驶员执照
局方颁发的或认可的相应级

另刂

□是 Yes

□否 No

飞行试验大纲
规定飞行试验的要求、目标和

目的

□是 Yes

□否 No

自制者 : 检查员 : 日期 :

AAC-283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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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仵∷检奋∷记录<续)

2.2

文 档 检 查

(续 )

项目

lnspected ite【ηs

要求

Requirement

是否符合要求

Accept or not

备注

Note

重量和平衡报告

(1)航空器的总重、前后重心

值的范围;

(2)包括飞行机组、燃油、和

行李载荷限制 ;

(3,标牌 ;

□是 Yes

□否 No

航空器操作说明
(1)包含序列号 ;

(2) 包含发动机、螺旋桨维

护手册或指明相应的手

册版本号 ;

o)定义了关键部件的更换

时间、检查间隔或相关程

序 ;

(4)定义了每一项任务的维

护内容和详细方法 ;

(D适用的适航指令和服务

通告已经完成

□是 Yes

□否 No

维护和检查程序 /

大纲

□是 Yes

□否 No

Ⅱ睡蟀睡辑奉

3.1

现场检查

设备标牌 与手册文档一致
□是 Yes

□否 No

临时国籍和登记标
士
J凶”

满足 CCAR-45第 四章
“
民用

航空器的标识
”
的要求,并与

申请书的信息一致

□是 Yes

□否 No

喷涂
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喷涂

在机身外的左右两面

□是 Yes

□否 No

部件和设备
与手册 AOI/PoH一致:并正

确标识 :

□是 Yes

□否 No

标牌

“
乘员警告:本航空器是自

制航空器,不符合颁发标准

适航证的适航规章要求,按
照特许飞行证规定的使用限

制飞行
”

□是 Yes

□否 No

飞行操纵系统

(1)工作正常

(2)确认文档包含的信息与航

空器检查确认的信息一致 ;

o)确认航空器安装的设备与

AOI一致 ;

⑷确保空速指示标记与 AOI

和 PoH要求的计算限制相匹

lζ i己 ;

□是 Yes

□否 No

自制者 : 检查员 : 日期 :

第 3页 共 5页AAC-283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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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场检查

(续 )

项目

lnspected iteJη s

要求

Requirement

是否符合要求

Accept or not

备注

NOte

发动机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螺旋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皮托管静压系统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驾驶舱仪表

1
 
2 合适的标识,容易阅读;

所放位置容易接近 :

□是 Yes

□否 No

系统控制(例如油门、

电气开关和断路器)

1
 
2
 
3 适当的、清晰的放置;

容易接近和操作;

满足组装者预期的功能;

□是 Yes

□否 No

机身紧急降落伞

(如适用)

1
 
 
 
2 弹射的、援助的或可展

开

正确的标识和识别 ;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磁罗盘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指示时、分、

秒的准确的计时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灵敏的气压

高度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空速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防撞灯光系统 (涡轮

动力 固定翼飞机适

用 )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其他仪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自制者 : 检查员 : 日期 :

AAC-283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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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lCCAR-21)及 本管理程序的相关要求 ,

经检查,认为本航空器

□符合   □不符合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的有关规定,建议/决定 (根据民航局适航司的授权),对该航空器 :

□颁发    □暂缓颁发    □不颁发

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自 制航空器 )

授权人 :

日 期 :

∷6

签 字 :

日 期 :

T:∶∶∷ △∷Ⅱ绛Ⅱ∷



附录五 自制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84(02/2015)

—— 50——

国籍登记号 : 型号 :

检查地点: 序号 :

检查日期 : 检查员签字 :

△△蟒 资料∷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1.1《适航证申请书》 □是 Yes □否 №

1.2特许飞行证 (复印件 ) □是 Yes □否 No

1.3航空器履历本

关于飞行试验项目的记录 (复印件 )

□是 Yes □否№

1.4项 目信函

提出解除飞行试验区域的限制

□是 Yes □否 No

=△
∷汹陆

'记

录检查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2.1国籍登记证 □是 妃s □否№

2.2航空器状态声明 □是 Yes □否 No

2.3适航指令执行状态清单 □是 Yes □否 No

2.4服务通告执行状态清单 □是 Yes □否 №

2.5试飞报告 □是 Yes □否 No

2,6故障记录和排故报告 □是 Yes □否№

2.7装机设备清单 □是 Yes □否 No

2.8时寿/寿命部件控制项目清单 □是 Yes □否 No

2.9改装记录 □是 妃s □否 No

2.10更换件记录 □是 Yes □否 No

2.11航空器目前重心位置与重量和平

衡手册的符合性

□是 Yes □否 No

∷
=△

文档∷检∷查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3.1航空器操作说明 (AOI)/

飞行操作手册 e0H)

□是 Yes □否 No

3.2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No

3.3载重平衡手册 □是 妃s □否 №

第 1页 共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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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铮瑕牵∷锛∴蜱峁菸烽唪
3.4发动机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No

3.5螺旋桨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No

珞|航牵癍硷鸯∷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机身外部检查

4.1国籍登记标志与 CCAR-45的 符合

性

□是 Yes □否 No

4.2外部标志清晰 □是 Yes □否 No

4.3静压管/皮托管未被堵塞 □是 Yes □否 No

4.4无液体渗漏 □是 Yes □否 No

4.5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6外观正常 □是 Yes □否 No

4.7起落架安装牢固、无变形 □是 Yes □否 No

4.8轮胎无划伤 □是 Yes □否 No

发动机和螺旋桨

4.9标牌信息准确 □是 Yes □否 No

4.10无损伤 □是 Yes □否 No

4.11无磨损或变形 □是 Yes □否 No

4.12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13桨叶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14桨距检查 □是 Yes □否 No

驾驶舱

4.1sA0I/POH随机资料配备 □是 Yes □否 No

4.16标牌完整、准确 □是 Υes □否 No

4.17安全带功能正常 □是 Yes □否 №

4.18应急设备齐全可用 □是 Yes □否 No

功能测试

4.19飞行操纵系统 □是 Yes □否 No

4.zO发动机 □是 Yes □否 No

4.21螺旋桨 □是 Yes □否 No

4.22皮托管静压系统 □是 Yes □否 No

其他

页
 
 
一

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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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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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是否己通知申请人 :

申请人提交的纠正措施是否被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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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GCAR-z1)及本管理程序的相关

要求,经检查,认为本套材组装航空器

□符合   □不符合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的有关规定,建议/决定 (根据民航局适航司的授权),对该

航空器 :

□颁发    □暂缓颁发    □不颁发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自制航空器 )

授权人 :

日 期 :

签 字 :

日 期 :



附录六 自制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自 制)样例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JOn of CⅣ Ⅱ AViaJOn of China

AΛC-231(04/2007) 第 1页 共 2页

|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  |编影№ :

SPECIALAIRWORTHlNESS CERTIFICATE
1.国籍和登记标志

№濒mI~and昀呐钔m Ma泌
2,航空器制造人和型号

ManuhcuJrerand ManuhcuJm’ E¤沔 ″敞 n oFJ丿 :、‘imR

3,航空器出厂序号

AirCra仗 se"al No.

4.类别 Ca饴go№ s∶ 限用类 (自 制)

著骢 鬏 幂 丽 霖 霭 嬲 爹徽   雕黝 夥 嚣ξ居Aimorthiness Is issued pursuantto the Convention on I

兄搌璨1楸桔P∶|:I茹浮IIⅠ昆F黥 fl∶吊l:七 嗫%If1甜 黯 I::帛 {县帚祛昱f∶I羽甘隽1pi甲::::If莒 l生

WⅡh the foregoing and the0eⅢ nent。ρeraⅡ ng Ⅱmita刂 ons,

局长授权 FOrthe Mhder∶

部门/职务 :

Dept.刀 1ue

人¨

屺

发

n
a

签

s
i
g

签发日期 Dde ofI$uanOe:

嬲 甄 叩 鞔 弥 。蓍 陬 勰 帑 :s甘 :七斧Ⅰ;j彗雀rI∶ 1丰昆;攵I嘿 1硭 呈 泳蚓 出 糇 苕品牦 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ρ rop"ate Civ"Aviation Regula刂 ons of China and the aircraR is operated accOrding to

the presc"bθ d Ⅱmih】ono订 h。n the aircraR is regotered∶n the Peoplds Repub"c of China,

证的申请人驾驶。

Ⅱ,本航空器不得从事取酬为目的的飞行。

Ⅲ,本航空器的飞行必须在局方规定的使用限制条件下运行。

注

r
k
s

am

备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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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自 制)样例 (续 )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
sPECIALAIRWOR咖 ss CERTrIC删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再次签发记录
Reˉlssue reoord

跚
吼

再次签发原因

DescHDtion 舶
汕

锷
⑾

ο

签名

si¤nature

ΛAC-231(04/2007) 第 2页 共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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